
 

國立虎尾科技大學（環保及安全衛生中心）標準作業流程 

項別 飲用水水質檢驗 

責任者 作  業  流 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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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依飲用水設備維護管理辦法辦

理。每三個月檢測「大腸捍菌

群」。 

1.2 如有新增設之飲水機請保管單

位將飲水機資料送環安中心。 

 

 

 

2. 委請合格檢驗公司安排時間進

行水質檢驗，並傳真估價單先做

請購動作。 

 

 

 

3.發送通知受檢單位檢驗日期與受

稽核事項。依飲用水設備維護管

理辦法辦理，飲水機明顯處需張

貼「維護管理說明標籤」，「檢

驗報告」及「保養維護紀錄」需

公告張貼於飲水機明顯處。 

 

 

 

4-1.排定時間當天請檢驗公司攜帶

估價單正本及發票。 

4-2.檢驗當日環安中心人員將一併

辦理法規事項稽查。 

 

 

 

5. 依程序簽請鈞長核示，奉核後轉

會各受檢單位查照。 

 

 

 

6.1 報告由環安中心派員張貼於各

受檢單位飲水機旁，並辦理複查

事宜。 

6.2 不合格之飲水機通知使用單位

暫停飲用，俟下次檢驗合格後始

可開始飲用。 

 

 

1.『國立虎尾科技大

學 RO 飲水機設備基

本資料調查表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『飲水機法規稽查

表』 

法令依據 飲用水設備維護管理辦法 

備  註 承辦人：吳政勳        (分機：5252) 

請購請示單呈 

環安中心主任核准 

檢驗公司進行水質檢

驗，環安中心進行稽查

水質檢驗報告與稽查

表陳核 

飲水機數量統計及
水質檢驗 

水質檢驗報告由環
安中心派員張貼 

發送水質檢驗與法規

稽查通知至受檢單位 


